关于《皮山县公租房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《皮山县公租房管理办法》由住建负责起草，书面征求了发改委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自然资源局等38个单位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公租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新政办发[2019])124号)文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结合皮县实际，制定了《皮山县公租房管理办法》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、可行性
为加强公租房管理，完善皮山县住房保障体系建设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、规范公租房申请、审核及配租管理工作，确保公租房公平分配、规范管理与使用，切实解决城市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。根据《廉租住房保障办法》（建设部第九部委令第162号）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11号）、《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资〔2018〕106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1〕45号)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》(建保〔2013〕178号)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并轨后公共租赁住房有关运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(建保〔2014〕91号)、《关于推进自治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意见》（新建保〔2014〕15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（建保〔2019〕55号）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自治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（新政办发〔2019〕12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完善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制定的依据

1、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11号）2、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公租房管理办法(试行)>的通知》

(新政办发(2019))124号)

三、起草过程

1、学习调研阶段：组织业务骨干系统学习上级政策文件，深入公租房小区，全面掌握现行办法实施中的难点问题。

2、草案起草阶段：在梳理调研情况，吸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牵头起草形成办法初稿，并多次组织座谈讨论优化完善。

3、征求意见阶段：书面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意见，同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对收集的合理化建议予以采纳吸收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一、总则

二、保障对象

三、申请条件

四、审核与房屋分配

五、轮候和配租

六、租金收费标准

七、 调整与退出管理

八、法律责任

九、监督管理

十、附  则

主要内容说明：第六章租金收费标准，皮山县参照和田兄弟县市的收费标准，征求发改委部门意见。并结合实际制定《皮山县公租房管理办法》，收费标准按照发改委定价执行。

